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五项
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

2026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2 日，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商务厅相关人员组成验收组，对

我省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五项整改任务进行了

统一验收。经核查有关材料，并经认真讨论，形成如下意见。

一、督察反馈问题

全省大多数工业集聚区都分布在城市周边，一些园区内企业

的生产存在大量高温高压工艺，其原料或产品多属易燃易爆、有

毒有害物质，安全管控手段也不够到位，存在一定次生环境风险。

2020 年，长春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、通化化工产业

园等 9 家化工园区因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

问题，未通过吉林省有关部门审核认定，环境安全隐患突出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全省工业集聚区内使用高温高压工艺、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

物质原料的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得到有效落实，安

全管控和环境风险防范水平进一步提升。

三、整改完成情况

（一）关于“全省大多数工业集聚区都分布在城市周边，一

些园区内企业的生产存在大量高温高压工艺，其原料或产品多属

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物质，安全管控手段也不够到位，存在一定

次生环境风险”问题。各市（州）、梅河口市、长白山管委会按



照《吉林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，

结合年度工作任务，组织对工业园区内高温高压工艺，易燃易爆、

有毒有害物质企业进行了梳理，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并督促

安全隐患整改落实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，各地累计排查整改安全

隐患 1081 项。2023 年以来，省应急管理厅持续组织开展危险化

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督查，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年、2024 年

连续组织开展全省范围的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，督促有关

企业持续提升安全管控和环境风险防范水平。

（二）关于“2020 年，长春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

园、通化化工产业园等 9 家化工园区因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

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，未通过吉林省有关部门审核认定，环境安

全隐患突出”问题。省生态环境厅制定印发《吉林省化工园区、

工业集聚区及重点流域沿岸石化、化工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

治行动工作方案省厅方案》，对以上 9 家化工园区部署环境风险

隐患排查整治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进一步规范优化全省化工产

业布局，提高化工行业本质安全和绿色发展水平，引领化工园区

从规范化发展到高质量发展，2022 年 6 月，联合省自然资源厅、

省生态环境厅等 6 部门印发《吉林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，由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

织全省化工园区考核认定。省商务厅将“对开发区未设置专门负

责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内设机构”作为减分项纳入到开发区考评

中，但在征求省开发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时，省编办回

函建议删除此项，《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》明确“未经



党中央授权，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地方机构设置。”为

此，开发区考评指标体系无法将“设置安全生产管理内设机构”

纳入到考评中。在开发区考核评价办法中明确，安全生产、环境

保护等方面发生直接相关并承担相应责任的重大事件，作为一票

否决事项取消通报表扬和获得奖补资金的资格。截至目前，以上

9 家化工园区中，长春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、通化化

工产业园、长春五棵树生物化工园区、江源煤化工产业园区已公

告认定结果和风险评估结果，安全风险等级全部达到 D 级（较低

安全风险），长春长东北生物化工产业园区等 5 家化工园区未重

新申请认定，不列入化工园区管理。为进一步强化源头管控，《吉

林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未通过认定的

化工园区，不得新建、改扩建化工项目（安全、环保、节能和智

能化改造项目除外）。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，省生态环境厅暂

停审批化工产业类型建设项目入园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各地及相关部门已落实《吉林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环境保

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第四十五项整改任务各项整改措施，达到

整改目标要求，原则上同意整改任务通过验收。

吉林省应急管理厅

2026 年 2 月 12 日


